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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as/202109/20210903195674.shtml） 

 

附錄 

 

商务部关于修订废止行政处罚程序性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拟修订《商务部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商

务部令 2018 年第 8 号）、废止《商务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商务部令 2012 年第 6 号）、《商务部

行政处罚委员会工作制度》（商法字〔2019〕6 号），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以下

途径提出意见： 

1. 登陆商务部网站（网址：http://www.mofcom.gov.cn）进入“征求意见”点击“商务部关

于修订废止行政处罚程序性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公开征求意见”提出意见。 

2. 电子邮件：tfsxzc@mofcom.gov.cn； 

3. 传真：010-65198905；010-65198997； 

4. 信函：北京市东长安街 2 号商务部条约法律司，邮编：100731。 

请在电子邮件主题、传真首页和信封上注明“关于修订废止行政处罚程序性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10 月 7 日。 

 
 

商务部行政处罚实施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规范商务部行政处罚的实施，保障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保护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和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规定，应当由商务部给予行政处罚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商务部实施行政处罚应当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并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陈述权、申辩权、要求举行听证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利、依法提出赔偿的

权利。 
第四条  商务部实施行政处罚，应当以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为依据，并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实施。 
第五条  行政处罚由商务部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商务部所属机构（包括内设机构、

各特派员办事处、直属事业单位等）不得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处罚。 
没有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的规定，商务部不得委托其他组织实施行政处罚。 
第六条  商务部行政处罚案件的立案、调查由案件所涉及的业务部门负责。必要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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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部门可以会同其他相关部门共同调查。 
符合立案标准的，应当及时立案。立案后，调查部门应及时展开调查工作。 
第七条  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

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

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第八条  调查部门应当全面、客观、公正进行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 
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相关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第九条  执法人员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应当回

避。 
当事人认为执法人员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有权

申请回避。 
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的，调查部门应当依法审查，由商务部负责人决定。决定作出之前，

不停止调查。 
第十条  调查部门应当依法以文字、音像等形式，对行政处罚的启动、调查取证、审核、

决定、送达、执行等进行全过程记录，归档保存。 
第十一条  调查部门应当制作《案件调查报告》。报告应列明案件基本情况、立案调查过

程、查明事实及证据、违法行为性质、拟作出决定的内容和方式、法律依据等。 
第十二条  调查终结，调查部门应提请商务部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商务部负责

人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 
（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予行政处罚； 
（四）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商务部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在提请商务部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前，调查部门应

将《案件调查报告》提交商务部法制机构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

得作出决定： 
（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二）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经过听证程序的； 
（三）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情形。 
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的人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

职业资格。 
第十四条 法制审核采取书面形式进行，包括： 
（一）执法事项是否属于商务部职能范围，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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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三）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 
（四）适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 
（五）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 
（六）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等。 
法制审核结束后，法制机构应当提出同意或者存在问题的书面审核意见。 
第十五条  调查部门要对法制机构提出的存在问题的审核意见进行研究，作出相应处理

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 
法制审核通过后，调查部门应将法制审核意见、《案件调查报告》提请商务部负责人按第

十二条规定审查处理。 
第十六条  调查部门应当按照商务部负责人的审查意见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

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第十七条  拟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的，

调查部门应当在行政处罚告知书中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第十八条 当事人有陈述、申辩意见，调查部门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

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

纳；不得因当事人陈述、申辩而给予更重的处罚。 
调查部门未依照本办法规定向当事人告知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

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不得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明确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

利的除外。 
第十九条  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应当自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

调查部门提出。 
满足举行听证情形且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要求举行听证的，由法制机构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组织听证会。 
第二十条 听证结束后，由法制机构制作听证笔录，并出具法制审核意见，由调查部门

将听证笔录、法制审核意见和《案件调查报告》提请商务部负责人按第十二条规定审查处理。 
第二十一条  调查部门应当按照商务部负责人的审查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第二十二条 商务部应当自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经商务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

并告知当事人。 
案情特别复杂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形，经延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的，应由商务部负责人

集体讨论决定是否延期。决定延期的，应当同时确定延长的合理期限，并告知当事人。 
第二十三条  行政处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后，由调查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等规定送达当事人。 
第二十四条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情形，调查部门拟

当场作出罚款或警告行政处罚决定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简易程序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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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处理。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行政处罚决定。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商务部可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措施，予

以执行。 
第二十六条  商务部在执行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时，应当实行罚缴分离制度。

罚款及没收违法所得应由当事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上缴国库。 
第二十七条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并由调查部门在商务部

网站公布。 
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变更、撤销、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的，调查部门应当在三

个工作日内撤回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并公开说明理由。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不适用于商务部对部机关各单位工作人员所做的行政处分及其他人

事处理决定。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商务部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商务部令 2018

年第 8 号）、《商务部行政处罚委员会工作制度》（商法字〔2019〕6 号）、《商务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商务部令 2012 年第 6 号）同时废止。 

 
 

商务部关于修订废止行政处罚程序性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的说明 

 
一、相关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简称《行政处罚法》）已由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通过，并于 7 月 15 日正式实施。按国务院要求，结合此次《行

政处罚法》修订，商务部清理了本部门相关行政处罚实施程序性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拟修订《商

务部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商务部令 2018 年第 8 号，简称《实施办法》），废止《商务行政处罚

程序规定》（商务部令 2012 年第 6 号）《商务部行政处罚委员会工作制度》（商法字〔2019〕6
号）。 

二、《实施办法》主要修订内容 
原《实施办法》共有条文 29 条，此次修订草案共 30 条，其中拟新增 6 条，删除 5 条，

修订 17 条。主要包括： 
（一）细化调查结果审查程序。 
1.商务部负责人审查。草案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调查终结后，商务部负责人应对调查结

果进行审查，并根据不同情况，对是否给予行政处罚、是否移送及行政处罚的类型和内容等作

出决定。 
2.商务部负责人集体讨论。草案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

政处罚，应由商务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二）强化行政处罚法制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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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提交法制审核的情形。草案第十三条规定，案件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直接关系当

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且经过听证程序的、案情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等情形，调查

部门应提交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不得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2.明确法制审核的方式和内容。草案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法制审核采取书面形式进行，

审核内容包括行政处罚执法主体合法性、执法人员资格、执法权限和程序、事实和证据、法律

法规适用、裁量基准运用等。 
3.明确法制审核意见类型，强化审核责任。草案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制审核结束后，

法制机构应明确提出同意或者存在问题的书面审核意见。第十五条规定，调查部门要对法制机

构提出存在问题的审核意见进行研究，作出处理后再次报审。 
（三）健全行政处罚案件办理时限、追溯时效。 
1.确定案件办理时限的起算门槛。草案第六条规定，符合立案标准的，调查部门应及时立

案，时限从立案之日起算。 
2.明确行政处罚的办理时限。草案第二十二条规定，行政处罚的一般办理时限为 90 日；

案情复杂，经批准可延长 30 日；案情特别复杂或者其他特殊情形，经商务部负责人集体讨论

后，可再次延长合理期限。 
3.明确追溯时效。草案第七条规定，一般违法行为的追溯时效为两年，特殊违法行为时效

五年。 
（四）完善行政处罚实施程序。 
1.引入简易程序。草案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可以适用简易程

序。 
2.完善回避制度。草案第九条进一步明确执法回避的情形。 
3.修改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时限。草案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应在处罚告知书送达后 5 个

工作日内要求举行听证。 
（五）明确行政处罚全过程记录、信息公开要求。 
1.确立全过程记录制度。草案第十条规定，调查部门应以文字、音像等形式，对行政处罚

的启动、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行等进行全过程记录，归档保存。 
2.细化处罚决定信息公开制度。草案第二十七条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

应当依法公开。行政处罚决定被变更、撤销、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的，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

公开。 

 
 
 


